
河南省 2021 年移动源 

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实施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根据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为持续改

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深入推进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作，制定

本行动实施计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

部署要求，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以城市移动源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

有机物（VOCs）减排为主线，以禁行（禁用）区柴油货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治为重点，以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为手段，

以提升移动源信息化监管能力为支撑，推动我省移动源防治

工作再上新台阶。 

二、工作任务 

（一）强化城市建成区移动源管控 

1. 加快推动电子通行系统建设。2021 年 5 月底前，配

合公安部门完成“河南电子通行证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加

大电子警察、卡口系统建设力度，确保城市建成区入市电子

通行系统监控全覆盖。将国三及以下重型柴油货车、生态环



境部门监督抽测发现的超标车辆纳入入市电子通行系统，禁

止在禁行区范围内行驶；将渣土、环卫、物流等城市高频行

驶车辆纳入入市电子通行系统，监控车辆行驶状况，规范行

驶行为。 

2. 加大移动源禁行（禁用）区执法检查力度。一是加快

城市建成区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及号牌核发工作，8 月

底前，城市建成区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及号牌核发实现

全覆盖；二是持续加强建成区施工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

检查力度，对使用超标排放、排放阶段不符合禁用区要求、

不按规定完成信息采集的施工单位和机械依法查处；三是开

展入户监督抽测，9 月底前，至少组织开展一轮次渣土、商

砼、环卫、轻型物流配送等城市高频行驶柴油车辆入户监督

抽测，重点抽查尾气排放、污染控制装置安装、油品使用等

情况，轻型物流配送车辆抽测比例不低于当地轻型物流配送

车辆保有量的 20%（郑州市不低于 15%），渣土、商砼、环

卫车做到监督抽测全覆盖。 

3. 全力推进城市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替代。2021 年 12

月底前，郑州市推动市区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等全部实现纯

电动化，开封、焦作、许昌、南阳等市推动市区公交车全部

实现新能源化（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许昌、安阳、郑州、

济源等市（示范区）加快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

力争尽快实现城市物流配送车辆纯电动化。 

（二）加大移动源执法监管力度 



1. 强化移动源 VOCs 管控。5-9 月份全省油品储运销环

节全部实行错时装卸油；采取政策激励措施，积极引导群众

夜间加油；推动轻质易挥发物料纳入 VOCs 监管；5 月底前，

各省辖市（含济源示范区，下同）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完成辖

区内全部储油库（汽油），20%以上加油站（汽油）、油罐车

监督性抽测工作；6-10 月份，省生态环境厅将对全省在用汽

油储油库和 300 座加油站、300 辆油罐车油气回收装置进行

监督性检查抽测，同时检查各地抽检抽测工作完成情况。 

2. 强化企业及矿山内部车（机）整治。2021 年 6 月底

前，省生态环境厅印发专项整治方案；各省辖市生态环境部

门 8 月底前完成矿山及厂内车（机）信息采集、排放检测工

作；严查企业及矿山内部报废车、拼装车、无牌无证车以及

排放不达标车（机）违规使用情况，积极推进高排放车（机）

新能源替代工作。 

3. 强化新车一致性检查。推进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

实施，加强排放检验机构注册登记环节随车清单核验监管，

组织做好销售环节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及号牌核发工

作。强化新生产车（机）达标排放及信息公开工作监管，生

态环境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等部门组织开展生

产、进口及销售环节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达标排放及信

息公开情况监督检查，系族年度抽检率达到 80%以上。 

4. 强化柴油货车监督抽测。扎实推进重点路段柴油货车

路检路查及入户抽检工作，重点关注重型柴油货车污染控制



装置加装及使用情况；对查明私自“油改气”的天然气重型运

输车辆，交由公安部门依法惩处；严格黑名单车辆复检管理，

对未在规定期限内复检合格并解除黑名单锁定状态的车辆，

纳入公安部门货车入市电子通行系统及生态环境部门大宗

物料运输管控系统，禁止车辆上路行驶、进入企业；严格监

管手段，建立超标车辆及其所属单位、使用企业重点监管台

账，监督车辆维修，加大车辆及企业入户抽检频次。 

5. 强化排放检验机构监督检查。采用现场抽检、暗访暗

查、远程监控等方式，加强排放检验机构监管，重点解决当

前排放检验机构存在的仪器设备故障、虚假自检、不验证转

化效率等突出问题。推进排放检测机构差异化管理，对于专

业水平高、管理规范的排放检验机构做到有需要有服务、无

需要不干扰。 

6.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急运输管控措施落实。结合重污染

天气应急响应要求，依托大宗物料运输企业门禁管控系统，

监督钢铁、建材、焦化、化工、煤炭、氧化铝、矿石开采、

砂石骨料等涉及大宗物料运输的重点用车企业严格落实应

急运输响应，完善日常及重污染天气移动源使用台账。 

（三）夯实移动源信息化监管基础 

1. 组织开展重型柴油车车载诊断系统（OBD）设备安装。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国五重型柴油车 OBD 设备安装

工作，严把 OBD 在线监控设备质量关，及时发现在线监控

数据离线行为；积极推动 OBD 在线监控数据省、市联网，



强化 OBD 在线监控数据应用。 

2. 加快推进大宗物料运输企业门禁系统建设。2021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 26 个行业大宗物料运输企业门禁系统建

设任务；全面排查辖区内工业企业，对其他涉及大宗物料运

输的企业全部安装门禁系统，为秋冬季应急运输管控工作奠

定基础。 

3. 按时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及定位系统安装。

2021 年年底前，累计完成 20 万台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

任务，对信息采集的机械逐车进行排放检测，规范开展定位

系统安装工作，做到信息采集机械定位系统安装全覆盖，加

强第三方检测单位管理，确保规范开展排放检测工作。 

4. 初步构建移动源综合监控体系。积极推进移动源综合

管控平台建设，整合遥感监测、排放检验、路检及入户检查、

重型柴油车 OBD 在线监控等系统平台，结合大宗物料运输

企业门禁管控系统，以及 I/M 体系的闭环管理，识别移动源

重点管控车辆、重点管控单位、重点管控路段及时段等，评

估移动源污染防治措施成效，分析移动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现

状，提升移动源信息化监管水平。 

5. 继续丰富移动源监测监控手段。推动油气回收监控监

测系统平台、重点物流通道空气站建设，完成全省油气回收

监控监测系统平台联网工作，建成全省重点污染源交通监测

网络；开展遥感监测第四方监管，充分发挥遥感监测设备作

用；积极推进省级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同省级机动车



环保监测监控系统的数据交互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辖市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本

地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作实际，组织制定攻坚行动实施计划，

明确目标任务，细化管控措施，强化工作调度，加强部门联

动，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筑牢工作基础。一是组织规划编制，在科学分析

“十三五”期间移动源管控措施实施效果基础上，结合我省移

动源 NOX 和 VOCs 管控需求，编制完成河南省“十四五”移动

源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于年底前发布。各省辖市生态环境

部门要结合实际，积极研究制定“十四五”移动源污染防治行

动方案。二是推进地方立法，有条件的地方，年底前完成立

法计划制定工作；组织编制重型柴油车 OBD 在线监控技术

指南、油气回收在线监控技术指南及物流通道空气质量监测

站技术指南，提升移动源在线监控能力，保障移动源污染监

管工作有规可循、有法可依。 

（三）加大培训力度。2021 年按计划组织省级移动源监

管业务培训，各省辖市生态环境部门制定培训计划，做好本

级移动源污染监管培训工作，并按照工作安排组织相关人员

积极参加省级培训。 

（四）严格考核奖惩。各省辖市生态环境部门要结合实

际，制定具体工作实施方案及专项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单位

和责任人，强化任务和责任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对方案落实



及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调度并通报，将工作成效纳入年度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对于工

作开展有力、成效显著的省辖市进行通报表扬，在年底相关

评先工作中予以优先考虑；对于工作开展不力、责任不落实、

重点任务完不成的省辖市，依纪依规进行通报批评、公开约

谈和严肃问责。 

（五）注重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媒体作用，积极开展多

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普及移动源污染防治基本知识，强化移

动源污染防治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宣传解读，不断提高全社

会对移动源污染危害和发展绿色货运必要性的认识，加大超

标车（机）曝光力度，畅通投诉、举报、信访和咨询渠道，

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